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为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

行”）申请已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或“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并完成了封卷相关事宜。发行人

已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75 号）。2022 年 12 月 9 日，发行

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出具了发审会会后重大事项承诺函。2023 年 1 月 31 日，发行

人发布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以下简称“2022 年度

业绩快报”）。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

《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等文件

的规定以及贵会跨年财务审核的相关要求，中信证券对跨年财务审核相关事项和

前次会后重大事项承诺函出具日（2022 年 12 月 9 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以

下简称“会后事项期间”）会后重大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和承

诺如下： 

一、跨年财务审核相关事项 

（一）业绩快报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度业绩快报，受股债市场震荡影响，发行人证券投资、

投资银行等部分业务收入同比下降，发行人整体业绩下滑。发行人 2022 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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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24,940.79 万元和 28,760.31 万元，较 2021 年度分别下降 67.38%和 63.53%。 

发行人所处的证券行业属于业绩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的行业。2022 年，

受新冠疫情、国际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国内证券市场主要股票指数震荡调整，

股基成交量同比下降，债券市场波动加剧，发行人证券投资、投资银行等部分业

务收入同比下降，导致发行人整体业绩下滑，发行人业绩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二）在符合发行条件方面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发行人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1-9 月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以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72,109.90 万元、76,461.94 万元和 30,130.26 万元。根据发行人 2022 年度业绩快

报，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以低者作为计算依据）为人民币 24,940.79 万元，较 2021

年度下降 67.38%，主要系受国内资本市场波动影响所致。考虑到资本市场行情

等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保荐机构在《尽职调查报告》和《发行保荐书》中，

已对可能导致发行人业绩大幅波动的因素作出了提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发展投资与交易业务、资本中介业

务、增加对子公司的投入、资产管理业务和其他营运资金安排。2022 年，面对

复杂严峻的形势，发行人经营层坚守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共同富

裕的初心，保持战略定力，以投研为引领，坚定推进客户、精品、能力提升“三

大工程”，加强精益管理，落实降本增效。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人可以增

强资金实力，优化业务结构，把握市场机会，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综合

服务能力。因此，2022 年业绩波动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造成重

大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共计 16 家 A 股上市证券公司披露了 2022 年业绩

预告或快报，其中预计 2022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 50%以上的共

计 13 家，发行人 2022 年业绩情况与同行业上市证券公司整体趋势一致。随着国

内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全国各行业均已陆续开始全面复工，资本市场行情

逐步回暖。发行人目前整体经营稳定，在符合发行条件方面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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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资产审计报告更新事项 

不适用。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不涉及收购资产的情形。 

（四）业绩承诺的预计实现情况 

不适用。发行人不存在因收购资产等事项而做出相关业绩承诺的情形。 

（五）是否新增财务性投资或类金融业务 

不适用。发行人所属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为“金融业-资本市场服务”，本次

非公开发行不适用“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

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情形

的相关要求”。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根据发行人业绩快报、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情况及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发行人 2022 年业绩下滑主要系国内资本市场波动导致部分

业务收入同比下降，发行人 2022 年业绩下滑与同行业上市证券公司整体趋势一

致。随着国内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资本市场行情逐步回暖，发行人目前整

体经营稳定，2022 年业绩波动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造成重大影

响，发行人在符合发行条件方面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其他会后事项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条件，中信证券对会后事项期间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

条件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而未予披露的重大事项进

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均经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德师报

（审）字（20）第 P00325 号、德师报（审）字（21）第 P01174 号和德师报（审）

字（22）第 P011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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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没有出现影响发行新股的情况。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业务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

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也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尽

调报告等申请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会后事项期间，发行人聘请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

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律师事务所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

所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没有做任何形式的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

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发行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

实质性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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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自前次会后重大事项承诺函出具日起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止，发

行人无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

（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

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

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中所述的影

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

发生。自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本核查意见至发行人完成本次发行上市期间，如发生

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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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琛                  彭  源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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